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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医疗期遭到辞退
员工起诉多赔4.5万元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合同即将到期

患病却遭辞退

谢海光 2006 年应聘到一家百

货公司工作， 担任生鲜部副总， 双

方签有劳动合同并曾续签， 最后一

期劳动合同的期限为 2008 年 6 月

24 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23 日止。

2011 年 6 月 20 日， 临近劳动

合同期末的谢海光请了 3 天病假，

2011 年 6 月 23 日就医后， 医生又

为他开具了 3 天的病假单。

2011 年 6 月 24 日， 谢海光到

公司交病假单时， 遭到公司拒收，

并告知他劳动合同已经终止。

2011 年 6 月 27 日， 谢海光签

收了百货公司的终止劳动合同关系

通知书。

由于自己在医疗期内即遭公司

解除合同， 谢海光认为公司的做法

属于违法解除， 遂委托我代理他的

维权事宜。 按照规定， 我们首先提

起了劳动仲裁。

劳动仲裁裁决

只需支付补偿

2011 年 7 月 13 日， 我代理谢

海光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 要求公司承担违法解除合

同的责任。

审理中查明 ， 谢海光自 2011

年 6 月上推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为

6066 元。 2011 年 8 月 30 日， 该仲

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一、 百货公司

支付谢海光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

偿金差额 21234 元； 二、 百货公

司支付谢海光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

2789 元 ； 三 、 谢海光的其他请

求不予支持。

对于劳动仲裁机构认定百货公

司属于违法终止合同， 却只给予经

济补偿而未计算赔偿金， 我方是难

以认同的。 而即使是这样的裁决，

百货公司仍旧感到不满意。

于是， 我们双方都不服仲裁裁

决， 我方将案件诉至了法院。

我方要求法院判令百货公司支

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差额

45492 元、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23 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

合工资 2789 元； 而百货公司则要

求法院判令无须支付谢海光违法终

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差额 21234

元， 但同意支付未休年休假折合工

资 2789 元。

分析案件情况

理应获得赔偿

分析案件后我认为， 本案的事

实和应适用的法律是比较清晰的，

关键是用人单位既不熟悉相关规

定， 在获知相关规定后仍旧漠视法

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五

条之规定， 劳动者患病在规定的医

疗期内的， 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

合同。

该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

支付赔偿金。

具体到本案 ， 谢海光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劳动合同到期之日去

就医， 并取得医生开具的自 2011

年 6 月 23 日至 25 日的病假单， 这

段时间就是法律认定的医疗期。

而用人单位在 2011 年 6 月 24

日明知谢海光处于医疗期的情况

下， 仍强行终止劳动合同， 且谢海

光 2011 年 6 月 30 日曾要求用人单

位纠正错误行为， 用人单位仍拒不

纠正， 可见用人单位对上述法律规

定的漠视， 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

法院支持诉请

认定违法解除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法律规

定， 劳动合同期满， 劳动者患病或

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劳动合

同期限应顺延至上述情形消失。

本案谢海光的医疗期至少至

2011 年 6 月 25 日结束， 双方劳动

合同期限应依上述法律规定顺延至

医疗期期满， 而百货公司在谢海光

递交 2011 年 6 月 23 日始的病假单

时， 拒收病假单并告知谢海光劳动

合同已终止， 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

规定， 百货公司的行为属违法终结

劳动合同。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

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劳动合同

法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

动者支付赔偿金。 现谢海光要求百

货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

偿金差额，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

持。

鉴于双方对未休年休假折合工

资部分没有异议， 法院同时对仲裁

的第二项裁决予以确认。

用人单位不服

依法提起上诉

根据法院的判决， 百货公司须

向谢海光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

金差额 45492 元， 以及未休年休假

折合工资 2789 元。

可以说， 这场诉讼在一审阶段

我方初战告捷。

然而这一赔偿额比仲裁裁决高

出一倍的判决作出后， 本就对仲裁

裁决不满的百货公司当然更加不

服， 他们很快提起了上诉。

他们表示： 双方之间的劳动合

同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到期， 百货

公司拟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通知谢

海光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

签， 但谢海光于该日提交了医生建

议休息三天的病历， 故百货公司决

定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再通知谢海

光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

2011 年 6 月 23 日， 谢海光未

到公司上班， 因当时他没有办理新

的病假手续， 百货公司在多次联系

谢海光未果的情况下， 通过快递和

挂号信的方式将劳动合同终止通知

书送达了谢海光。

因此百货公司一方认为， 他们

属于依法终止双方劳动合同， 不应

支付赔偿金。

他们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

决第一项， 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

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回顾事件经过

详述我方理由

对于百货公司的上诉， 我也针

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回顾事件的前后经过， 我方当

事人谢海光的说法是：

其在 2011 年 6 月 20 日曾口头

告知百货公司 2011 年 6 月 23 日仍

需就医， 并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将

新的病假单交给百货公司， 但百货

公司拒收。

即使谢海光未事先办理相应的

请假手续 ， 也不能否认 2011 年 6

月 23 日其仍处于医疗期的事实。

而且百货公司违法终止双方劳

动合同后， 谢海光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曾发函给公司， 要求其纠正

错误行为， 但百货公司未予回复。

据此， 我方认为百货公司应当

依法支付谢海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

因谢海光工作的实际年限为 5

年零 1 天， 原审法院按照 11 个月

标准计算赔偿金并无差错。

我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终审一锤定音

依旧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规

定， 除法定情形外， 劳动者在医疗

期内，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 用人

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医疗期期满为

止。

本案中， 根据查明的事实， 百

货公司与谢海光之间的劳动合同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到期， 但当时谢

海光仍处于医疗期， 双方劳动合同

应依法延续至谢海光医疗期期满为

止， 百货公司无权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终止双方劳动合同。

即使百货公司在作出双方劳动

合同到期终止的决定时尚不清楚谢

海光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仍处于医

疗期， 但谢海光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向百货公司提交了 2011 年 6 月

23 日始的病假单时， 百货公司应

知晓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存在因医

疗期而顺延的情形， 对于其之前作

出的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决定

应予以补正。

事实上， 百货公司不仅拒收谢

海光提供的病假单， 在谢海光书面

请求百货公司纠正其错误行为时，

其仍坚持之前的错误决定， 不予回

复。

由此， 原审认定百货公司违法终

止双方劳动合同， 并无不当。

根据谢海光的病假单， 其医疗期

至少至 2011 年 6 月 25 日结束， 也就

是说， 双方劳动合同至少应顺延至该

日。

经核算， 原审确定的百货公司依

法应当支付的赔偿金差额 ， 并无差

错。

法院据此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律规定明晰

违法代价巨大

《劳动合同法》 对用人单位不得

在劳动者医疗期内终止劳动合同的规

定是十分明确的 ， 只要符合法律规

定， 3 个月是医疗期， 3 天同样也是

医疗期。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出发， 可能认

为提前 1 天终止合同没什么大不了

的， 殊不知法律规定并非儿戏， 只要

是违法终止合同， 哪怕只提前 1 天也

同样构成违法。

其实， 本案中的用人单位完全可

以将谢海光的劳动合同顺延至 2011

年 6 月 25 日， 待他的医疗期结束后

再终止合同， 这样就只需要支付劳动

合同到期终止的经济补偿金 （按其实

际工作 5 年零 2 天计算， 应按照 5.5

个月工资的标准计算）。

可惜用人单位漠视法律对劳动者

医疗期的保护性规定， 强行提前 1 天

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终止劳动合同。

虽然前后只差一天， 性质却有天

壤之别， 单位为此多付了 5.5 个月工

资的赔偿金， 可谓得不偿失、 教训深

刻。

奉劝用人单位在遇到类似事件

时， 切记要了解和遵守法律规定， 以

免承担本可避免的额外赔偿责任。

（文中人物为化名）

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 但由于就医获得病假， 应按

照法律规定享有医疗期， 且在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能以合同到期

为由终止合同。

但是， “心急” 的单位连 1 天都不愿多等。

较真的劳动者于是委托我提起劳动仲裁， 希望让单位承担提

前 1 天违法解除合同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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